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文件

发改办环资［2010〕1246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组织推荐

重点节能技术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扭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

委、经贸委（经委、经信委、工信委、工信厅、工信局），有关行业协

会，中央企业：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国务院关于加

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的通知）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十一五”

节能减排目标的通知》，加快重点节能技术的推广普及，引导企业

采用先进节能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备，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拟于近期开展（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第三批））的编制

工作。现请你们组织筛选、推荐重点节能技术。

此外，为了加快国外先进节能技术的引进，促进节能技术进



步，请你们组织筛选、推荐需引进的重点节能技术。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

一、推荐重点节能技术相关要求

（一）推荐技术范围

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石油石化、化工、建材、机械、轻

工、纺织等工业行业，交通运输，建筑，民用和商用等领域的节能新

技术、新工艺。《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第一批）》（国家发

展改革委公告2008年第36号）、（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第

二批））（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告2（X）9年第24号）已公布或全行业

普及率在80％以上的技术不在推荐范围之内。

（二）推荐技术要求

推荐技术要求先进适用，能够反映节能技术最新进展；节能潜

力大，预期可获得明显的节能效果；应用范围广，在全行业应用前

景广 阔。

二、推荐需引进的重点节能技术相关要求

（一）推荐技术范围

重点是工业、建筑、交通运输、民用和商用等领域的节能技术。

（二）推荐技术要求

推荐技术要求为国内目前未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水平处

于国际前沿，节能潜力大，应用前景广，行业急需引进的重点节能

技术。

三、上报要求



各地发展改革委、经贸委（经委、经信委、工信委、工信厅、工

信局）、有关行业协会和中央企业应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认真组

织、遴选符合条件的重点节能技术，并按照要求仔细填写重点节能

技术推荐表（详见附件）。原则上每个单位推荐重点节能技术不

超过 ro项，需引进的重点节能技术不超过5项。

请各地发展改革委、经贸委（经委、经信委、工信委、工信厅、

工信局）、有关行业协会和中央企业于2010年6月30 日前，将推

荐材料文字版和电子版（电子版需刻制光盘）各 1套上报国家发

展改革委（环资司）。

联 系 人：王庚 金明红

联系电话：010-68

附件：一、重点节能技术推荐汇总表

二、重点节能技术推荐表

三、需引进的重点节能技术汇总表

四、需引进的重点节能技术推荐表

二位二Q甲伍悯 二平素 日

主题词：节能 技术 目录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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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重点节能技术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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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需引进的重点节能技术推荐表

上



                        已实施的典型案例一 （国内或国外案例）

乡                        己实施的典型案例二 （国内或国外案例）
髻



推广措施及建议

填报单位联系人


